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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解释 

 

    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，现就以下列问题作出解释：（1）

金融资产转移的定义；（2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；（3）金融资产转移

的计量。 

一、金融资产转移的定义 

本准则第二条规定，金融资产转移是指企业（转出方）将金融资

产让与或交付给该金融资产发行方以外的另一方（转入方）。 

例如，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进行资产证券化属于

金融资产转移。 

再如，企业将销售商品形成的应收账款采用附追索权出售方式卖

给商业银行等。 

二、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

（一）本准则第七条规定，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

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，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。金融资产的

终止确认，是指将金融资产从企业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。其

中，“几乎所有”通常是指达到或超过全部风险和报酬 95%的情形。 

1.以下情形表明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

酬转移给了转入方： 

(1)不附追索权的金融资产出售； 

(2)企业将金融资产出售，同时与买入方签订协议，在约定期限

结束时按当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回购； 



 2

(3)企业将金融资产出售的，同时与买入方签订看跌期权合约（即

买入方有权将该金融资产返售给企业），但从合约条款判断，该看跌

期权是一项重大价外期权（即期权合约的条款设计，使得金融资产的

买方极小可能会到期行权）。 

2.以下情形表明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

报酬： 

(1)附回购协议的金融资产出售，回购价固定或是原售价加出借

方的合理回报； 

(2)附总回报互换的金融资产出售，该互换使市场风险又转回给

了金融资产出售方； 

(3)附重大价内看跌期权的金融资产出售，持有该看跌期权的金

融资产买方很可能在期权到期时或到期前行权； 

(4)附重大价内看涨期权的金融资产出售，持有该看涨期权的金

融资产卖方很可能在期权到期时或到期前行权； 

(5)将信贷资产或应收款项整体出售，同时保证对金融资产买方

可能发生的信用损失进行全额补偿。 

（二）本准则第九条对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所有权上几乎

所有风险和报酬的金融资产转移是否应当终止确认作了规定。 

判断是否已放弃对所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，应当重点关注转入方

出售该金融资产的实际能力。如果转入方能够单独将转入的金融资产

整体出售给与其不存在关联方关系的第三方，且没有额外条件对此项

出售加以限制，说明转入方有出售该金融资产的实际能力，同时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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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转出方）已放弃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，从而应终止确认所转移

的金融资产。 

转入方是否能够将转入的金融资产整体出售给与其不存在关联

方关系的第三方，应当关注该金融资产是否存在活跃市场。如果不存

在活跃市场，即使合同约定转入方有权处置金融资产，也不表明转入

方有“实际能力”。 

转入方是否能够单独且没有额外条件对出售所转入金融资产加

以限制（是否可以自由地处置所转入金融资产），主要关注是否存在

与出售密切相关的约束性条款。例如，转入方出售转入的金融资产时

附有一项看涨期权，且该看涨期权又是重大价内期权，以致于可以认

定转入方将来很可能会行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表明转入方有出售所

转入金融资产的实际能力。 

三、金融资产转移的计量 

（一）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 

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，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

产，同时按以下公式确认相关损益： 

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

减：因转移收到的对价 

减：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利得（如为累 

积损失，应为加项） 

  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形成的损益 

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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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因转移收到的对价=因转移交易收到的价款+新获得金融资

产的公允价值+因转移获得服务资产的的公允价值-新承担金融负债

的公允价值。其中, 新获得的金融资产或新承担的金融负债，包括看

涨期权、看跌期权、担保负债、远期合同、互换等； 

（2）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利得或损失，

是指所转移金融资产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）转移前公允价值变动直接

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累计额。 

（二）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 

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，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

产，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。此类金融资产转移实质上具

有融资性质，不能将金融资产与所确认的金融负债相互抵销。例如，

企业将国债卖出后又承诺将以固定价值买回，因卖出国债所收到的款

项应单独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。金融资产转移协议中涉及衍生工具

（如看涨期权），且该衍生工具导致该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

条件的，该衍生工具不能单独予以确认。 

（三）继续涉入方式的金融资产转移 

继续涉入方式的金融资产转移，是指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

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，同时未放弃对所转移金融

资产控制的情形。 

对于采用继续涉入方式的金融资产转移，企业应当按照继续涉入

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一项金融资产，同时确认一项金融负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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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确认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，应当充分地反映企业所保留的权利和

承担的义务。 


